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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置有效期，预付卡消费无门；
电视购物吸睛，货品存在质量问题；新手
机黑屏，想换货不容易……这些消费方面
的“坑”你遇到过吗？3月14日，市消协发
布 2018年十大投诉典型案例，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消费指引，同时警示经营者诚信
经营。

【案例一】
预付卡设置有效期 消费者使用受阻

2014年，市民张某在市区一家酒店
花费 20000元购买了 200张住宿预付卡。
截至 2017年上半年，张某共使用预付卡
117张，剩下的83张被酒店方面告知因过
期无法使用。对此，张某认为已经花了
20000元，什么时间使用是自己的自由。
酒店方面则认为当初销售预付卡时，卡上
规定的有效期为1年，让张某持卡消费到
2017年已经是很大的让步。

经调查，酒店方面并未在所谓的有效
期到来前提醒张某。其间，酒店由于种种
原因易主，也没有任何人通知张某余卡是
退款还是重新办理新卡等事项。为此事，
市消协多次约谈酒店负责人，向其宣讲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但是，酒店方面态度强
硬，仍拒绝张某使用83张余卡。目前，调
解陷入僵局。

根据国办发（2011）25号《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
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规定：“记

名商业预付卡不设有效期，不记名商业预
付卡有效期不得少于 3年。对于超过有
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发卡人应提供激
活、换卡等配套服务。”市消协认为，酒店
方面的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市消
协支持消费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二】
电视购物商品有瑕疵 商家迟迟不退款

2018年4月，市民王女士通过电视购
物购买了一条价值 678元的裙子。收到
货品后，王女士发现裙子的裙摆存在瑕
疵，便在收货的第二天向电视购物方提出
退货请求。数日后，电视购物方安排物流
人员上门为王女士办理了退货手续，但在
随后的 20 多天中却迟迟不为王女士退
款。王女士多次致电客服催促办理退款，
但对方依旧毫无动作。随后，王女士向市
消协进行投诉。

经市消协调查了解，王女士提出退货
退款请求是在收货的第二天，属于七天

“无理由退货”时间范围，电视购物方应该
按规定予以办理相关退货退款手续。王
女士所述裙子存在质量问题也是事实，电
视购物方的行为确实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有关规定。经市消协调解，电视
购物方为王女士退款678元。

【案例三】
商家店面搬迁 预付卡如何退款引争议

2018年5月，市民耿女士在某美发店
办理了一张价值 1500 元的预付式消费

卡，凭卡消费可以打折。9月，耿女士发
现该店已关门停业。经了解得知，该店已
不在原地址经营，预付卡可在另一家新店
继续使用。耿女士感觉新店离家太远，便
要求店家退还卡内余额 500元。店家表
示，可以退卡，但之前已消费的部分要按
原价计算后方可退还余额。对此，耿女士
认为不合理遂向市消协进行投诉 。

经市消协调查了解，美发店改变经营
地址，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有效期内
打折也是以预付1500元为代价的。《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
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
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
服务、民事责任等内容。未按约定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
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经市消协调解，
美发店退还耿女士500元卡内余款。

【案例四】
女孩游泳馆磕伤脸 谁来负责各执一词

2018年暑假期间，临颍县消费者协
会接到消费者宋先生的投诉称，他的女儿
在县一家游泳馆学游泳，由于游泳馆的安
全保护措施欠缺，游泳时脸部被磕伤。宋
先生要求游泳馆赔偿医疗费、再治疗费、
交通费共计20000元。

经调查了解，县消协认为游泳馆有过
错，但宋先生也有监护不到位的责任。《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

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
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
利。”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
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经县消协调解，游泳
馆赔偿宋先生女儿治疗费、交通费11000
元。

【案例五】
服装品牌与描述不符 商家拒绝退款

2018年9月，临颍县消费者李女士在
县一家品牌女装专卖店花费2000元购买
了两套女装。回家后，李女士仔细一看发
现自己购买的服装并非专卖店品牌，但购
物发票却显示商品为专卖店品牌。李女
士当即返回专卖店要求退货，而商家却坚
决不退。于是，李女士就此事向临颍县消
费者协会投诉。

经县消协调查了解，李女士反映的情
况属实。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四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
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
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
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退货”的规定，李女士发现购买
的服装不是自己要的品牌后要求退货退
款是合理的。经县消协调解，商家退还李
女士2000元服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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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协发布2018年十大投诉典型案例

河南鲁明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专业化、多元化、创新型的综合性公司。目前公司旗下拥有独

立的铁路专用线和两座石油库，库存量达到13万立方米，拥有员工3000余人；鲁明石化加油站点覆盖河南、河北、

安徽、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八个省，在营加油站200余座，在建、装修加油站20余座，会员达300余万人，是

目前国内石化行业中设施完善、功能全面、管理规范、信誉可靠的知名企业。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鲁明石化始终秉承“诚信经营、质量为本、服务先行”的理念，公司所有计量设备均由计量

监督局定期检测，公司定期对计量设备进行校验，发现计量不准确情况及时联系计量监督

局进行更换鉴定，杜绝缺斤少两现象发生；在油品质量控制方面，公司也有较大投入，不仅

保证所有油品均由正规渠道采购，通过国家油品检验机构检测的同时，在油品基地内，公

司建立了专业的油品检测中心，拥有国内外先进检测设备50余台；由20名检测工程师、30

余名优秀检测员组成的专业化检测团队，严格执行公司质量控制体系，为成品油质量提供

保障，公司在油品入库、油品出库、物流配送、油品到货、站点储存等环节进行了层层把关，

每一个环节均需要按标准提取油品样品送往化验室检测，确保销售给客户的每一滴油均

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在国家油品升级过程中，鲁明石化国

V、国VI标准的油品升级速度始终位于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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